附件：

北京市滑雪场用水管理要求
为防止滑雪场建设和使用过程中的浪费用水和水土流失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以及对滑雪场用水情况调查结果，特制定我市滑雪场用水相关要求如下：
一、滑雪场用水标准
滑雪场用水以滑雪道为核算单元。滑雪道年用新水量每平方米不得大于0.48立方米;滑雪场绿地每年每平方米用水量为0.3立方米。
二、滑雪场节水措施要求
滑雪场各类用水器具应使用节水型器具；安装使用节水灌溉设施；应安装用水计量装置，如制雪、绿地浇灌、生活供水等应单独装表计量。滑雪场应建立节水管理制度，每月应向节水管理部门报告用水量。
三、滑雪场应建立融雪及雨洪利用系统
滑雪场应建设融雪水及雨洪收集、利用设施。滑雪道应设置截水沟，滑雪道侧面与底部设置汇水沟，并建设收集融雪水及雨洪的集水池。其容积应大于滑雪季制雪用水量的40%。集水池应进行防渗处理。
四、滑雪场应建设污水处理设施
滑雪场没有市政（集中）排水管线的地区，应建设污水处理设施，实施污水处理再生利用。
五、滑雪场必须做好水土保护工程
滑雪场植被覆盖率、扰动土地治理率均应达到90％以上。水土流失控制比应低于2.5，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80％以上。
六、滑雪场加强用水管理
应加强对游客的节水宣传，提高节水意识，并加强对用水部位的巡视，杜绝浪费用水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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